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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以前没钱买华为，现在没钱买华为？

005 买来卖去，始祖鸟到底是哪国品牌？

008 从无印良品到网易严选，去品牌化的时代来了？

010 从椰树椰汁到桔子酒店，消费女性却打了自己的脸？

013 猫爪杯为什么这么火？

016 美国 supreme 和意大利 supreme 的真假之争

......

精彩节目抢先看：

 “品牌江湖”

由《中华商标》杂志社、月梅工作室、北京商标品牌创新示范区在喜

马拉雅平台联合打造的融媒体项目“品牌江湖”已上线，欢迎大家扫

描左下方二维码收听！

离不开的品牌  说不尽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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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在银

川开幕。国家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局长申长雨出

席开幕式并致辞。申长雨在致辞中表示，当前，中

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

们对美好生活充满了更高的期待，生活讲品质，消

费重品牌。商标是品牌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对品牌

进行法律保护的重要载体，也是重要的知识产权类

别。本届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的主题是“加强商标

品牌保护 共建创新发展之路”，非常契合当今发展

的现实需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大力发展品

牌经济，支撑创新驱动发展，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申长雨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品牌

建设和知识产权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高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推动中国制造向

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

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有力指导和推动了全社会凝聚

申长雨出席

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开幕式并致辞

本刊记者  马君

品牌发展共识，营造品牌发展氛围，提升中国品牌

影响力。去年在“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级别会

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贺信祝贺，并要求与

会各方加强知识产权合作，将“一带一路”建设

成为创新之路，造福各国人民。前不久召开的第

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在

主旨演讲中又进一步强调要加强知识产权的国际

合作，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合作，营造更好的创

新生态环境。李克强总理对今年中国品牌日活动

专门作出批示，强调要引导企业大力弘扬专业精

神、工匠精神，坚守诚信，追求卓越，在市场公

平竞争、消费者自主选择中涌现更多享誉世界的

中国品牌。

申长雨介绍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围绕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推动商标品牌建设，支

撑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做的积极举措。

一是持续推进商标注册便利化改革。国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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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局积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知识产权

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的重要指示，以及国务院深化

“放管服”改革有关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商标注册

便利化改革三年攻坚计划，加快建设新一代智能审

查系统，简化商标事务办理手续和流程。今年上

半年，商标注册申请达343.8万件；完成商标注册

351.5万件，同比增加67.8%；商标注册审查周期缩

减到5个半月以内。截至目前，我国商标有效注册量

超过2274万件，稳居世界首位，平均每5.2个市场主

体就拥有1件有效商标。同时，不断加大对商标恶意

抢注和囤积行为的打击力度，引导申请人合理使用

商标，让商标功能回归初心和本源。

二是引导企业更加注重商标品牌培育。近年

来，国家知识产权局积极推动商标品牌培育和建设

工作，加强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培育，引导企业

打造更多立得住、叫得响、具有广泛认可度的商标

品牌，助推品牌经济发展。深入开展商标品牌富农

工作，运用农产品商标和地理标志商标实施精准扶

贫，壮大地方特色经济。企业创品牌、大众爱品牌

的氛围日益浓厚，中国优质品牌不断涌现。不久前

刚刚发布的BrandZ全球最具价值品牌百强榜中，中

国上榜品牌数量增加到15个，全球消费者对中国品

牌的认可度也正在不断提升。

三是不断加大商标品牌保护力度。一方面，

推动健全商标侵权惩

罚性赔偿制度，今

年4月，全国人大常

委会对商标法做出修

改，将恶意侵犯商标

专用权的赔偿数额，

由修改前的最高三倍

提高到五倍，将法定

赔偿额上限从三百万

元提高到五百万元，

大幅提高了侵权违法

成本。同时，国家知

识产权局与有关部门联合开展知识产权执法专项行

动，集中力量查处商标侵权假冒违法行为，今年上

半年共查处商标违法案件1.15万件。

四是积极推动商标品牌国际合作。中国不仅是

商标申请大国，也是国外企业注册商标的主要目的

地，特别是作为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联盟重要成员

国，去年，中国申请人提交的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

申请达6900件，今年上半年接近3000件，在欧盟、

美国之后，稳居联盟第三；上半年国外来华马德

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3.67万件，位居联盟前两位，

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推动马德里申请整体增长

的重要力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高锐赞扬

中国正逐步成为全球创新和品牌的引领者。下一

步，将进一步深化商标领域国际合作，为实现商

标品牌国际化发展、打造全球知名品牌创造更好

的国际营商环境。

申长雨表示，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迄今已成

功举办了十届，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已经成

为展示中外商标品牌文化，推动中国品牌走向世界

的重要平台。希望大家借助这次活动，相互交流经

验，分享信息，深化合作，为加强商标品牌建设，

助推品牌经济发展，共同建设创新之路，贡献智慧

和力量。

商标节专题CHINA TRAD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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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侵权判定是商标专用权保护的核心问题，是商标行政执法机关查处商

标侵权案件的重要工作内容。商标侵权判断标准是商标侵权判定的出发点和基本

依据，因此，相关标准的制定尤为重要。目前仅在《商标法》和《商标法实施条

例》中对商标侵权判断标准进行了原则性规定，但缺乏细化的、可操作性强的系

统性标准。今年6月中华商标协会接受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委托，承

担了《商标侵权判断标准制定的实证分析项目》，本项目拟通过实证分析，制定

出细化的、可操作性强的商标侵权判断标准，为行政执法提供指引、为司法实践

提供借鉴、为立法提供参考。

为倾听来自理论和实务界的声音，充分吸收各方意见或建议，本刊将开设

《商标侵权判定标准探讨》专栏，为此项目的顺利进展提供新的思路、方法和素

材，也为业界更多关注此议题广开言路，积思广益。

1、征稿要求：注重理论探讨和实务交流，实践案例分析，字数控制在3000字以内。

2、来稿将根据具体情况刊登在《中华商标》杂志及其微信公众号。

3、投稿方式：请将稿件以“商标侵权判定标准征文+题目”的格式命名，发送至杂

志社邮箱China.trademark@263.net.cn。

联系电话：010-68983165

4、投稿时间：2019年8月-至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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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19日，欧盟普通法院第九法庭针对

欧洲比利时鞋品牌与阿迪达斯有限公司（下称“阿

迪达斯”）之间关于第12442166号三道杠商标（商

标图样见下图一，下称“12442166号商标”）无

效宣告争议做出判决（案件号为T-307/17），支

持了欧盟知识产权局第二上诉委员会于2017年3月

7日做出的认为涉案三道杠商标无效的决定（案件

号为R1515/2016-2），基本理由为争议商标不具

有内在显著性，而申请人也未能证明争议商标已在

整个欧盟范围内通过使用获得显著性。涉案争议

商标由阿迪达斯于2014年5月21日注册，注册号为

12442166，申请注册的商标使用的商品为《商标注

册用商品与服务国际分类尼斯协定》第25类商品的

“服装；鞋；帽”。[1]

此案判决很快在中国相关媒体上发酵，有评

论称“阿迪达斯痛失三道杠”，也有的称“三道杠

商标失效”。其实，欧盟普通法院第九法庭判决认

为应被宣告无效的只是用于服装、鞋和帽商品上的

12442166号商标，阿迪达斯拥有的与三道杠相关的

欧盟商标还有很多，如分别在袖子和裤边上使用的

003517588 号三道杠商标（见图二）和003517661

号三道杠商标（见图三），这些商标并未被宣告无

效。而且，该案结论仅针对阿迪达斯在欧盟注册的

12442166号三道杠欧盟商标，从根本上说，案件结

论对阿迪达斯在欧盟之外注册的商标并无影响，甚

至不影响阿迪达斯在欧盟各成员国国内注册的同一

图形商标的有效性，因为该标识在这些成员国有可

能已经通过使用获得了商标显著性。另外，目前来

看，该案判决并非终审判决，阿迪达斯还可能继续

上诉。因此，无论如何，“痛失三道杠”“三道杠

商标失效”的说法都是不准确的。

本文无意针对上述这些误读做出具体评判，而

是对欧盟普通法院何以做出12442166号商标应予无

效的判断以及该判断对我国相关案件是否有影响做

出解读。在仔细研读案件判决文本后，笔者以为，

欧盟普通法院的判断基础在于三方面：其一、对

12442166号商标的图形标识、商标使用做严格的限

缩解释；其二、对商标通过使用产生显著性的证据

做严格筛选；其三、对于欧盟商标来说，使用产生

显著性的地域范围做严格界定，即全欧盟境内。

欧盟第12442166号三道杠商标无效案述评

　　杜颖

图一                                     图二                                       图三

本栏目由

上海百一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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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12442166号商标中图形的理解

普通法院在判决一开始即强调：要对

图形商标的图形范围给予严格限缩解释。首

先，法院指出，注册商标应当基于并限于申

请人向欧盟知识产权局所提出的注册申请，

不应考虑在注册申请中或者附随文件中未列

明的商标特征。其次，对于图形商标而言，

商标申请人理应提交一份与其希望获得保护

标的准确对应的商标图样，旨在于确定注册

商标本身，进而确定对注册商标所有人所提

供的确切的保护对象。商标一经注册，所有

人不能针对该注册商标主张比商标图样所提

供的保护更为宽泛的保护。最后，如果注册申请中

包含说明，则该说明必须结合图样同时考虑。基于

严格限缩解释的原则，结合涉案商标图样和说明，

普通法院认同上诉委员会对涉案争议商标构成的具

体认定：它由三条垂直的、平行的、细黑色条纹组

成，背景为白色，高度大约是宽度的五倍。它所表

现出的特征在数量上相对较少，包括高宽比（约

5:1）、黑色条纹之间等距的空白以及平行条纹。据

此，普通法院概括的涉案争议商标的图形的特征应

有七项之多，即：1.条纹数量为三条；2.每个单条条

纹的方向为垂直；3.条纹彼此之间平行；4.条纹彼此

之间等距；5.条纹颜色为黑色；6.条纹背景为白色；

7.条纹的高宽比大约为5:1。

对12442166号商标中的图形，阿迪达斯则有

不同的理解，它认为图形商标不需要指明尺寸和比

例，结合争议商标注册申请文件中的商标图样和

商标说明可以得出争议商标是一个“连续图案商

标”[也称“纹样商标”（pattern trademark）]，可

根据其所应用的商品以不同尺寸和比例进行再现；

构成争议商标的三条平行等距条纹可以不同方式进

行延伸或剪裁，包括以倾斜角度剪裁。

上诉委员会和普通法院则认为，只有当一个图

形商标[只包含]一组有规律地[被]重复的元素时，它

才[可以]视为连续图案商标。而无论是从争议商标的

图样还是该商标的说明来看，均都不能明显看出争

议商标是由一系列规则地可重复的元素组成。

关于连续图案商标的分歧体现了阿迪达斯和法

院对商标说明的不同理解。在申请文件中，阿迪达

斯对图形做出的商标说明是“商标由三条平行等距

的同等宽度的条纹组成，可以以任何朝向应用在商

品上”。按照阿迪达斯的理解，说明中没有限定高

度（长度），因此可以延伸或剪裁；说明中没有限

定朝向，因此可以以倾斜角度剪裁。而普通法院则

认为，商标说明中没有指出长度可以变动或者斜角

切割，因此延伸或剪裁或倾斜角度剪裁后形成的图

形都不是争议商标。某种程度上，阿迪达斯从开放

视角理解商标说明，认为说明中未加明确限定的即

为符合图形特征；而欧盟普通法院是从严格封闭的

视角理商标说明，认为说明中未加明确解释的即为

不符合图形特征。一言以蔽之，普通法院认为，要

么在商标图样中直接显示出是连续图案商标，要么

在商标说明中直接明确地描述出是连续图案商标，

否则就无法主张连续图案商标。

　　

二、对12442166号商标使用的理解

在评述12442166号商标是否通过使用获得显著

特征前，首先应当界定“商标使用”的概念。阿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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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斯主张，上诉委员会对“允许变异规则（law of 

permissible variations）”适用不当。

根据变异允许规则，只要实际使用的商标并

未改变商标的显著性特征，则与注册商标不完全一

致的标志的使用也视为注册商标的使用。阿迪达斯

主张，未改变商标所注册形式下的显著性特征的使

用，即便在使用元素上有所不同，也视为对该商标

的使用，在商标申请注册或者无效案件中评价商标

是否通过使用获得显著特征的“使用 ”标准，应当

与不使用撤销案件中评判商标是否进行真实性使用

的标准一致。普通法院支持了阿迪达斯关于商标使

用概念的主张，确认商标使用不仅指以提交注册的

形式使用商标，而且还包括未改变显著特征的使用

形式。

为证明争议商标通过使用产生了显著性，阿

迪达斯提交了接近12000页的证据，包括显示三道

杠图形商标图案的产品目录、宣传材料、与营业额

和营销广告费用有关的数据、市场调研报告等。然

而，普通法院一方面基于严格限缩解释对12442166

号商标界定了七项之多的特征，另一方面又认为该

商标标志极为简单，即使是轻微的差异也会导致对

该商标在注册时的特征有重大改变。结果导致在很

多情况下排除了“变异允许规则”的适用，进而排

除了大量的证据。例如，普通法院认为颜色反转搭

配的情形不构成争议商标，因此排除了黑（或深）

底的三道白色（或浅色）条纹标志作为商标使用的

证据；斜条纹的使用改变了争议商标的显著特征，

因此不构成争议商标的使用。普通法院还排除了仅

能证明构成商标使用但无法证明使用规模、持续时

间以及给相关公众对商标的认知带来影响的商标使

用证据，没有采信申请人提交的关于营业额、营销

广告费用方面的数据证据，认为这些数据与阿迪达

斯企业有关，而不是仅与争议商标直接联系在一

起。针对市场问卷调查证据，普通法院又认为问卷

有的涉及到的标志与争议商标的形式并非“大致相

同”，或者调查的目的是商标使用导致混淆可能

性，而不是使用获得显著性。

实际上，虽然普通法院认可“允许变异规则”

的适用，但按照其极度严格的审查标准，其认可的

构成商标使用的在案证据是极为有限的。

　　

三、 对使用产生显著性地域范围的理解

普通法院指出，对于一开始在所有成员国都

不具有显著性的商标，只有在证明该商标通过在整

个欧盟范围内使用而获得显著性，才可对该商标进

行注册。这是对欧盟商标通过使用获得显著性的

地域范围的界定。该标准在Société des produits 

Nestlé v. Mondelez UK Holdings 

& Serv ices一案[2]中确立，涉案标

识为雀巢的Kit Kat巧克力四条立体

形状商标，案件一直打到欧洲法院

（CJEU)，法院最终认定欧盟商标

要想通过证明经由使用产生显著性

而获得注册，就必须证明在全欧盟

境内获得了显著性，而不是欧盟的

实质部分（substant ial part)。当

然，和欧盟法院在前述案子中的观

点一样，普通法院也认为，不必要

求注册人提交在各个成员国通过使

用商标获得显著性的证据，这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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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理，[3]但提交的证据必须能够证明其通过使用在欧

盟成员国范围内获得商标显著性，为此特别指出了

两种证明路径。其一为跨境经营证据，即运营商将

几个成员国聚集在同一分销网络中，并将这些成员

国视为同一国家市场，尤其是出于营销战略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跨境市场范围内使用商标的证据可

能与所有相关成员国相关。其二为相关市场证据，

即当由于两个成员国之间地理、文化或语言相近，

第一个成员国的相关公众对第二个成员国市场上的

产品和服务有充分的了解时，一个成员国市场范围

内使用商标的证据可能与其他相关成员国相关。

普通法院指出，申请人既没有提交跨境经营证

据，也没有对分别在五个成员国进行的市场调查是

否能够辐射到其他23个成员国进行充分论证。有

关申请人的营业额及其营销广告费用数据，是在各

成员国自行收集，仅凭这些数据不足以证明存在由

不同成员国组成的一个或多个跨国市场。申请人提

交的使用产生区别性的市场调查仅在五个成员国进

行，仅涵盖欧盟部分地区，申请人没有论证，由于

经营者组织的分销网络和营销战略，或是由于相关

公众的了解状况，23个成员国的国内市场，可与进

行调查的五个成员国的国内市场相提并论。

　　

四、 结论

基于前文对欧盟12442166号三道杠商标无效案

的解读，我们不难得出，欧盟普通法院之所以认定

12442166号三道杠商标无效，是因为对商标图形做

了非常严格的限缩解释，对变异允许规则进行了严

格限定的适用，因此大量排除了阿迪达斯认为属于

图形商标说明范围的商标使用证据和“大致相同”

的商标的使用证据。其次，按照与争议商标的使用

产生显著性具有直接相关性标准，普通法院对阿迪

达斯提交的证据进行了严格筛选，又排除了一批证

据。最后，普通法院要求使用产生显著性的地域范

围必须及于全欧盟境内，设置了非常高的证明门

槛。按照普通法院在其判决中所持的审查标准，阿

迪达斯要证明12442166号三道杠商标通过使用在全

欧盟境内获得了显著性，困难重重。

接下来，阿迪达斯是否会继续上诉？如果上

诉，在上诉程序中，它是否能够说服上诉审法院采

取一个相对缓和的标准，成功证明涉案商标已经在

全欧盟境内获得了显著性？抑或是阿迪达斯完全以

“连续图案商标”的标准提交新的注册申请，结果

是否会有所不同，我们还拭目以待。

　　

五、余论：欧盟12442166号三道杠商标无效案与

中国相关三道杠案件的关系

　　

必须首先强调的是，在我国，目前与阿迪达斯

三道杠相关的案件涉及到的争议商标不是12442166

号三道杠商标，例如阿迪达斯与泉州市鞋业协会争

议的三道杠商标是注册号为G948935和G876661的

图形商标，是使用在袖边和裤腿侧边上的三道杠商

标，商标图样如上图二、三所示。 [4]因此，抛开商

标权产生和保护的地域性不谈，欧盟12442166号三

道杠商标无效案对我国相关案件没有直接影响，因

为争议的标志无论是商标图样还是商标说明均不相

同。值得提出的是，G948935和G876661商标是国

际注册商标，其获准注册已长达十多年，在其它国

家并未受到显著性方面的质疑；且G948935商标的

基础注册正是前文所述的003517588号注册有效的

欧盟商标。

当然，由于都涉及到图形商标的显著性判断问

题，分析欧盟普通法院采用的判断标准和我国审查

审理机构及司法机关采用的判断标准的异同，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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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却可以预判我国相关三道杠商标争议的可

能走向。

首先，关于图形商标构成的界定，我国法律法

规和部门规章都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指导性规定，

也无法确定立法和实践究竟应该采严格限定解释还

是相对缓和的解释。目前，图形查询分类的实践是

依照《商标图形要素国际分类维也纳协定》，将使

用在商标中的图形按照构成类型划分成29大项、

144个小项、1887个类项；图形要素分为具象的事

物、抽象的几何图形、文字三个集合。[5]笔者以为，

具象的事物和文字组成的图形，因为受确定的事物

意象和文字含义的限制，宽泛解释的空间有限。但

是，对抽象几何图形，主观上可以有不同的意象想

象，客观上也存在图形延展的空间。因此，像三道

杠这样的抽象几何图象构成的图形商标，立法和实

践如果对其采取缓和的解释是具有可行性的，只是

看政策层面的取舍：或宽或严，或取中间。欧盟普

通法院选择了最严格的标准。

其次，关于变异允许规则的适用，我国审查审

理机构和司法机关都予以认可。早在2000年3月3

日，国家工商管理局商标局针对陕西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的请示作出了《关于注册商标中文字使用问题

的批复》(商标案(2000)96号),对字样改变是否构成

注册商标改变的问题进行了判断。在下列图示标志

中,商标局认为只有“采乐”字样的使用构成注册商

标的改变。

　　

《商标审查审理标准》规定，商标注册人提交

的使用证据如果改变了注册商标的主要部分和显著特

征，则不能认定为注册商标的使用。质言之，如果未

改变注册商标的显著特征和主要部分则认定为注册商

注 释

[1] 该案具体情况见判决Case T-307/17 (June 19,2019)。

[2] Cases C-84/17 P, C-85/17 P, C-95/17 P（July 15, 2018).

[3] Use of A Trademark, 109 Trademark Reporter 512, 522 

(2019).

[4]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京行

终3052号，判决号3056。

[5] 胡刚、刘宁：《图形商标的查询及展望》，《中华商

标》2019年第5期，第76页。

[6]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

最高法行再47号。

标的使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

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在第26条第2款规定，“实

际使用的商标标志与核准注册的商标标志有细微差

别，但未改变其显著特征的，可以视为注册商标的使

用”。在再审申请人东莞厨味加工厂与被申请人商标

评审委员会、一审第三人重庆厨味公司商标撤销复审

行政纠纷案中，东莞市厚街厨味食品加工厂申请注册

第1423623号商标是文字“厨味”商标，但其实际使

用的是“厨味及图”商标、“厨味chuwei及图”商

标。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决中指出，虽然在案证据显示

东莞厨味加工厂在鸡粉商品上使用的商标与诉争商标

有所差别，但是其使用的“厨味chuwei及图”及“厨

味及图”标志显著识别部分均为文字“厨味”，与诉

争商标相同，并未改变诉争商标显著特征，可以视为

诉争商标的使用。[6]

上述实例主要涉及连续不使用的撤销案件，

在商标申请注册或者无效案件中，笔者认为也可以

适用变异允许规则。总体看，我国审查审理机构和

司法机关对变异允许规则采用了相对宽松的适用标

准，对于图形商标是否也采用与文字商标类似的标

准，目前实践部门的态度还不明朗。相对而言，欧

盟普通法院采取的是非常严格的标准。
作者单位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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